
服务类

政府米购合同

项目名称:续签⒛24年全市交通信号及供电维修项目

政府采购管理部门各案编号: 洛采公开⒛22-283

招标采购文件编号:  洛直政采招标 (⒛22)Og30号

合同价款 :

甲加
         /
各蚤:菩翟蝼堪鼍鬼詈罕是量凿崖濠土垂汪≡豕箢墓≡正亘亘五I   \
集中采购 (  )       分散采购 (  )

签订时间:'刀年 丨月 1口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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洛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就
“
2023年全市交通信号及供电维修项目

”

委托河南瑞珂工程管理有限公司进行了政府采购。按照评委会评审推荐 ,

甲方确定乙方为中标单位。根据市财政局相关文件要求,经甲乙双方协商

同意续签本合同。

第一条 合同文件
下列与本次采购活动有关的文件及附件是本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

分,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,这些文件包括但不限于 :

1.招标文件

2.投标文件

3.乙方在投标时的书面承诺

4.中标通知书

5,合同补充条款或说明

6.保密协议或条款

7,相关附件、图纸及电子版资料

第二条 项目概况

项目名称:续签2O24年全市交通信号及供电维修项目

项目地址: 定鼎路、龙门大道以东 (含龙门大道、定鼎路 )区域

服务名称:交通信号机、信号灯、流量检测等维修维护(一至四标段),

交通信号灯供电系统、箱式变电站、环网柜维修维护 (五标段 )。

第三条 服务范围

负责洛阳市区 定鼎路、龙门大道以东 (含龙门大道、定鼎路 )

区域道路交通信号机、信号灯、流量检测等的维护、检修及紧急故障处理

等工作,流量的统计及信号灯配时方案的制定与优化。

维修内容:一至四标段为移动信号灯、电瓶运送及清洗,电瓶维护、

更换井盖座,信号灯板维修,查线、维修、调配时,信号设施清洗喷漆、

修剪树枝等。五标段为洛阳市区全部区域道路交通信号灯供电系统、箱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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变电站、环网柜维修维护及紧急故障处理等工作。

第四条 维修期限
本合同自z91午 年 9o月 |~日 起生效,至 zO,·s年 ′ 月 3∫  日终
止。服务期限为1年 ,在双方相互协商认可情况下,可通过一年一续签方

式续签不超过三年,本次为第一次续签。

第五条 甲乙双方的责任和义务
'1.甲 方的责任和义务 : 、

1.1 甲方发现设各有异常情况出现后,应及时通知乙方并详细说明故    I
障现象,以便于乙方根据故障现象进行相应准各。               ∴

1,2 乙方在对设各进行维修及保养过程中,甲 方为乙方提供便利条    灬

件。

1.3 甲方应根据合同条款及乙方投标总造价优惠率的方式结算相应费

用 ;

2.乙方责任和义务

2.1 为设各正常运转提供技术支持和保障,确保设各的正常稳定运转。
胛

2.2 在设各正常使用状态下,乙方在甲方的工作安排下,定期进行设    皴
各的例行保养和检修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、

2,3 乙方应向甲方提供完整的维护保养记录和相关设各维修资料。2.4    
Ⅱ

乙方维护保养期间,必须遵守甲方的规章制度及安全环保等各项规定,    楹
并保证向甲方指派驻场维修调试技术人员一名。

2,5 设各在平时使用过程中出现故障,乙方应在接到甲方电话或书面

通知后,应在 2个小时内派技术人员到达现场进行处理;如 出现设各配件

材料损坏,当 时无法修复,乙方可经甲方同意更换损坏设各配件 (费用另

计 ),保证 1个工作日故障能迅速修复并正常运行,故障排除后告知甲方核

查,否则将按违约责任处理。

2,6 如出现更换设各配件时,乙方提供的设各配件和材料应经过甲方



验收合格后,方能用于更换。更换零部件及设各登记造册,交 甲方各案 ,

甲方根据配件更换要求出据认质认价证明,所更换的设各及零部件保修一

年。乙方在更换配件及维修服务过程中,不得弄虚作假,以次充好,虚报

维修工作量和服务费用等,经调查发现存在前述情况的,甲方有权解除本

合同,甲方向乙方已经支付的本合同全部款项全部追回,甲方没有支付的

本合同款项有权拒绝支付。

2.7 乙方在施工中造成的乙方及第三方人员的伤亡,由 乙方承担全部

的责任。与甲方无关,甲方不承担任何责任和费用,甲方如果因此承担责

任的,均可从乙方款项中扣除或甲乙方追偿。

2.8 本项目维修为包工包料,固定优惠率总承包。

2,9 如果乙方违反该合同第五条的规定,每次应当向甲方支付合同价

1%的违约金,甲 方有权另聘第三方进行维修,维修费用由乙方承担。

第六条 结算方式
结算依据为:按照《河南省市政公用设施养护维修预算定额》(⒛2O)

及相关配套文件计算后,结合供应商报价的优惠率计算最终金额,设涉及

的主要设各材料经认知认价后不参与优惠。

结算时按照相应定额套价后报送评审,经评审后施工费 (不含主材及

设各费用 )× “-15%)+主材及设各费=评审审定金额,主材价格不优惠,

最终按评审金额执行。

结算时无论何种情况,供应商所成交的总造价优惠率均不予调整。

2"4年全市交通信号维修维护项目全年维修费用总体不超过型 万元。

按照中标区域范围及设各老旧程度,该合同标段区域全年维修总费用不超

过 盯 万元。该合同区域内全年维修费用超过 盯 万元的,超过的部分

视为乙方免费为甲方服务。

第七条 付款方式
1.本合同项下所有款项均以人民币支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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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‘ 乙方向甲方提交下列文件材料,经 甲方审核无误后支付维修维护资

金 :

(1)经 甲方确认的发票 ;

(2)经甲乙双方确认签订的《验收报告》;

(3)具各专业资质的会计事务所出具的结算审核报告。

(4)其他材料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.
3.由采购人付款,分次支付。合同签订生效后,每两个月按工作量据    ,

实支付一次。支付时中标人将两个月内维修明细清单一并交采购人审核 ,

核对无异议后,支付当次维修费用。合同服务期满后,全部结算资料由财    ˇ

政部门或有资质的第三方机构进行评审决算,甲 方最终按照评审决算金额    。

全额作为全额支付剩余维修费用依据。甲方总支付金额不得超过本合同区

域范围内预算控制金额,超过部分视为乙方给予甲方合同再优惠免费。

4.甲方每次付款的前提是该笔款项经过洛阳市财政部门审核通过,并

将该笔款项支付给甲方,甲方收到款项后 10日 内向乙方支付。否则,甲方

的付款时间相应顺延,根据财政拨款情况,甲 方付款时间自评审结算之日

起最长顺延不应超过三年。
`

第八条 分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
没有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签订加盖公章的正式书面协议,乙方不得将

该合同的任何权利或义务转让他人,否则对甲方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,因    
ˉ

此产生的一切责任均由乙方承担,甲 方不承担任何责任和费用,并且乙方    N
￠

向甲方支付本合同总金额 10%的违约金。

第九条 合同的生效
1.本合同经甲乙双方谩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后生效。

2.生效后,除 《政府采购法》第碉条、第sO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外,

甲乙双方不得擅自变更、中止或终止合同。

第十条 违约责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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决。

后 ,

以下

甲

名称

1|因服务质量问题发生争议的,应 当邀请国家认可的质量检测机构对服

务进待鉴定。服务符合标准的,鉴定费由甲方承担;不符合质量标准的,

鉴定费由乙方承担。

2|在解释或者执行本合同的过程中发生争议时,双方应通过协商方式解

的仍应按合同条款继续履行。

十三条 其他
合《政府采购法》第碉条规定的,经双方协商,办理政府采购手续

签订补充合同,所签订的补充合同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合同丁式 陆 份,甲 、乙双方各执 叁 份。

正文

乙 方 :

名称:河 限公司

(盖

地址 : 乐镇狮子

桥村白居易街 3号院内

银行帐号:15ⅣSg04"OOsG

时 间:冫淤P年 丨月
p日

经协商不能解决的争议 ,

在法院审理和仲裁期间,

定代表人 (签字 ):

权代表 (签字 ):

唧 徊

行帐号 :

间:冫冫tF+ 丨月 r刀 日

双方可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除有争议部分外,本合同其他部分可以履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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